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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政府租契續期條例草案》  
辯論及表決安排 

條例草案的目的： 

 

就某些政府土地租契的續期，訂定條文；以及就相關事宜
訂定條文。  

合併辯論  ：  沒有修正案的條文、發展局
局長 (“局長 ”)提出修正案
的條文，以及新訂的標題及
條文  

─ 第 1至 23條、擬議新訂的
第 6部和第 6部第 1、 2及
3分部的標題，以及擬議
新訂的第 24至 27條  

合併辯論原條文和修正案 (包括擬議新訂的標題及條文 )。  

局長的修正案  

經制定的條例的生效日期，以及作出特殊用途租契識別摘記的期限  

第1至4、7及 9條  

- 修訂第 1(2)條，以明文訂明 2024年 7月 5日為經制定的條例的生效日期，
代替由局長另行透過公告指定生效日期；刪除第 2條中 “指定日期 ”的
定義；並以 “2024年7月5日 ”取代其他條文內提述的 “指定日期 ”。  

- 修訂第 4(3)(a)(ii)條，把為 2031年 1月 1日或之後屆滿的特殊用途租契在
土地註冊處的登記冊上作出識別摘記的期限的條文簡化，由 “在指定
日期後的 6個月期間屆滿當日或 2024年 12月 31日 (兩者以較早者為準 )”
修訂為“2024年12月31日”。  

有關公告的安排  

第7、8、10及11條  

- 就地政總署署長 (“署長 ”)須在憲報刊登的公告，1加入“須刊登在中、英文
報章”的要求。  

- 就署長須在有關土地張貼的公告， 2加入公告須張貼在有關土地的 “顯眼
處”或在該土地“附近的顯眼處”的字眼。  

- 就局長批准押後刊登某續期公告後、署長須刊登的批准公告，加入 “須
述明押後原因”的要求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署長須在憲報刊登的公告，包括續期公告、批准公告、不予續期列表、納入不予
續期列表公告及剔出不予續期列表公告。  

2  署長須在有關土地張貼的公告，包括不予續期列表、納入不予續期列表公告及剔出
不予續期列表公告。  

只供參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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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明法庭有權命令撤銷選不續期備忘錄  

第9條  

- 修訂第 9條，訂明如有人 (例如受承租人選不續期所影響的人士 )向法庭
提出申請，而法庭信納有關選不續期備忘錄 (“備忘錄 ”)涉及任何欺詐、
錯誤、遺漏、無效或可使無效的文書，則法庭可命令撤銷備忘錄的註冊

(而無須得到註冊方的同意 )，猶如備忘錄從未被註冊一樣，租契亦將按照
續期公告續期。  

有關負擔及契諾 (即條款及條件 )的事宜及補償金的計算  

第13條  

- 修訂第 13(2)條，就適用租契的承租人不得在標的土地或在該土地外的
任何範圍內進行不符合《城市規劃條例》(第131章 )的建築物建造、發展
或使用的契諾，述明 “標的土地外的任何範圍 ”僅限於 “屬該租契指明的
範圍內”，使之與現行適用租契條款的字眼一致，即澄清有關契諾只適用
於承租人按照租契享有權利或義務的範圍。  

- 修訂第13(5)條，就適用租契賦權政府收地的條款內計算補償金的算式，
優化該算式的寫法，以反映根據條例草案第12條，可為租契續期多於一次
的安排。  

外國關連實體及其他共同擁有人承擔責任的模式  

第18及19條  

- 修訂第 18(3)條及第 19(3)條，就外國關連實體和相關土地 /權益的其他
共同擁有人，如未能按要求向政府 /財政司司長法團交出相關土地或處所
的空置管有權而須承擔的責任，指明外國關連實體和其他共同擁有人須
“共同與各別負責 ”，令政府可要求所有相關人士或其中一方履行所有
法律責任，以更有效保障政府的權益。  

文字修訂及就其他法例的相應修訂  

第13條及擬議新訂的第 6部條文 (即新訂的第 24至 27條 ) 

- 就第13(2)(d)(ii)條的英文文本作出文字上的修訂。  

- 加入擬議新訂的第6部條文 (即新訂的第24至27條 )，訂明因條例草案而須
對其他法例作出的相應修訂，即： (i)修訂《地租 (評估及徵收 )條例》
(第 515章 )第 3及6條，訂明《地租 (評估及徵收 )條例》的適用範圍涵蓋藉
條例草案續期的租契，與條例草案第 13(1)(c)條互相呼應；及 (ii)因應
上文 (i)，在《地稅及地價 (分攤 )條例》(第125章 )第3(1A)(a)條，加入提述
藉條例草案續期的租契，令《地稅及地價 (分攤 )條例》不適用於該等租契。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現時《地稅及地價 (分攤 )條例》(第 125 章 )第 3(1A)(a)條列出該條例不適用於《地租

(評估及徵收 )條例》 (第 515 章 )的適用租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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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決次序  ：  1. 沒有修正案的條文 (即第5、6、12、14至17及20至23條 )
納入條例草案  

2. 局長的修正案 (修訂第1至4、7至11、13、18及19條 ) 
3. 經修正或無經修正的第1至4、7至11、13、18及19條納入
條例草案  

4. 二讀並增補新訂的第6部和第6部第1、2及3分部的標題，
以及新訂的第24至27條  

 
局長的修正案  
(載於2024年6月19日發出的立法會CB(3)511/2024(01)號文件 )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3 
2024年6月24日  


